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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大會主席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面 

〔原件：其文〕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四曰〕 

敬啓者，大會第九八九次全體會議通過關於新會員國加入聯合國之決議案 

並請安全理事會注意大會對茅利塔尼亜伊斯蘭共和國申請資格所作之決定。決 

議案抄份隨函附送，卽請察照爲荷。 

聯 合 國 大 會 主 席 

(簽名）Frederick H . BOLAND 

大 會 块 議 案 一 六 O 二 （十五） 

准 許 新 會 員 國 加 入 聯 合 國 

大會， 

鑒悉豢古人民共和國自一九四六年以來卽在等待聯合國對其入會申請之決 

定， 

鑒悉一九六•年十二月四日安全理事會曾有八理事國投票贊成推薦茅利塔 

尼亞伊斯蘭共和國入會之決議草案，但因有一常任理事國反對，致未向大會提 

出是項推薦，I3 

認爲爲聯合國前途着想，實應准許所有具備聯合國憲章第四條所訂條件之 

申請國加入本組織爲會員國， 

一. 宣告：大會認爲豢古人民共和國係聯合國憲章第四條所指之愛好和平 

國家，確能並願意履行憲章義務，因此，應准予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二. 宣吿：大會認爲，茅利塔尼亜伊斯蘭共和國係憲章第四條所指之愛好 

和平國家，確能並願意履行憲章義務，因此，應准予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三. 請安全理事會注意大會關於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應准予加入聯合 

國爲會員國之決定。 

一 九 六 一 年 四 月 十 & 日 ， 

第 ; ^ 八 ; ^ 次 會 議 。 

I3參閱大會芷式紀錄,第十五届會，附件，議程項目二十，文件A/4656。 

文件S/4797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獅子山外交部長致秘書長面 

〔原件：其文〕 

〔一;？U六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茲代表獅子山政府並以外交部長身份通知閣下，獅子山於本日臻於獨立, 

願卽申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享有及擔負會員國之一切權利與義務。 

此項申請書倘荷提送安全理事會下次會議，實非常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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